
案例 1：山东省青岛市桑某某涉嫌诈骗案

2019 年底，被告人桑某某与被害人栾某某（男，19 岁）因同为留学生而相识。2020 年 1 月

底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国内口罩脱销。2 月初，栾某某的父亲经营的青岛某养殖有限公司

（注册资本 1200 万元，企业职工 100 余人），因养猪生产不能停歇的紧迫性，急需采购大批

口罩用以分发给管理人员、饲养员、基建设备安装人员，以保障生产安全。2 月 11 日晚，

为解父亲燃眉之急，栾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紧急求购 1 万个医用口罩。桑某某因沉溺网络赌

博欠下大量债务无法偿还，看到栾某某发布的信息后，遂趁被害人家中企业生产急需、采购

无门之机，当晚即微信联系栾某某，谎称自己手中有口罩，每个 3 元，第二日即可交货。栾

某某信以为真，当即通过支付宝向桑某某转账 3 万元。桑某某收到货款后转手又投入网络赌

博，结果全部输掉。2 月 12 日，桑某某通过谎称口罩没有三证不能按期交付安抚住栾某某

后，继续编造自己有额温枪购买渠道的谎言，引诱栾某某购买，并从网上截取假的发货视频

发给栾某某。栾某某再次上当，为其父亲企业和其他 4 家企业等向桑某某团购 1000 个额温

枪，并于当日和次日分 8 次通过微信、支付宝将 23.5 万元额温枪货款转账给桑某某。桑某

某再次将上述货款用于网络赌博及偿还个人债务。2 月 14 日，栾某某发现被骗拨打 110 报

警。桑某某被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。

2 月 14 日，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，并于当日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

进行了通报。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接到通报后，安排检察官提前介入，建议公安机关对

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。

提前介入阶段，检察官全程跟进引导侦查，努力把问题解决在侦查环节，加快案件推进。通

过与侦查机关办案人沟通案情，查阅案件材料，及时引导侦查机关灵活采用电话询问、远程

视频等方式，全面、快速收集、固定证据。同时建议公安机关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尽快

退赔，减少对企业复工复产的不利影响。经工作，桑某某家属代其退赔栾某某全部赃款。

2 月 21 日，市南分局侦查终结，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检察官快速审查全案证据，

并采用三方远程视频方式，在线讯问了犯罪嫌疑人、听取了辩护律师意见，并于 2 月 25 日

以桑某某涉嫌诈骗罪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审查起诉期间，桑某某自愿认罪认

罚。检察机关审查认为，由于被告人诈骗犯罪数额巨大，虽然案发后其家属代其退赔了全部

赃款可酌情予以从轻，但考虑到本案系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其诈骗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

产经营，后果严重、影响恶劣，而且其骗取被害人货款后用于赌博挥霍，主观恶性大，应当

对其从重处罚。虽然桑某某自愿认罪认罚，但综合考虑以上情节从严把握从宽处罚的幅度。

据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对较重的量刑建议，桑某某表示接受并在辩护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

罚具结书。

案件审查过程中，检察官除向被害人及家属电话核实案情及退赃退赔情况外，考虑到由于疫

情防控养殖业全面复工复产面临严格管控措施的实际情况，主动询问被害人企业面临


